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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6日
發文字號：院台交字第1142530125號

 公告糾正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揭櫫國家應確保

身心障礙者無障礙地進出物理環境及使用交通工具。身

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明定運輸營運者應提供無障礙運輸

服務，若無法提供，應邀集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、社政

機關等研商，並獲同意。鐵路法亦規定鐵路機構應依實

際需求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。然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

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之福森號、栩悅號

觀光列車，卻未設置無障礙設施，也未邀集身心障礙者

團體代表、社政機關等研商並獲同意，該處規劃列車重

要過程皆有函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，該署未善盡

督導責任，核有違失；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自交

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時期即規劃鳴日號、環島之星、藍

皮解憂號、兩鐵旅遊列車等觀光列車，未設置無障礙設

施，亦未經研商程序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通用設計

推動委員會、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110年即對

鳴日號未設有無障礙設施提出質疑，決議後續觀光列車

需將無障礙納入核心價值，然之後卻仍有多部未有無障

礙設施之觀光列車運行，交通部作為身心障礙者交通權

益主管機關，卻未能保障身心障礙者使用無障礙運輸之

權利，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及交通部均核有違

失。

 114年5月13日本院交通及採購、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、

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6屆第1次聯席會議決議及監察法施

行細則第22條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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